附件2：
胜利一中2017年“艺体特长生招生”专业测试细则
本细则由“体育类”、“美术类”和“音乐类”三部分专业测试细则组成。
体育类专业测试细则
体育类专业测试包括素质项目测试和专项测试。

素质项目测试：包括100米、立定跳远、800米三项，总分值30分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100米测试细则

参照最新“田径竞赛规则”全能项目中100米跑的相关规定进行测试和计算成绩。

（二）立定跳远测试细则

1.双脚站在起跳板上起跳，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线，原地双脚起跳双脚落入沙坑；动作完成后向前走出测试场地，测试时不准穿钉鞋。

2.每人三次测试机会，取三次试跳中最好的一次成绩作为测试成绩。

（三）800米测试细则

参照最新“田径竞赛规则”进行测试和计算成绩。

专项测试：根据考生报名项目，进行专项测试和相应的形态测试，分值70分。（个别项目测试所用的球拍等器材自带）

美术类专业测试细则
美术类专业测试包括素描、速写和色彩（水粉），各项测试内容现场出题。
现场提供画板、画架、考试用纸，其他画材考生自备。考试时长和分值安排如下：

素描：3个小时，分值40分；

速写：半小时，分值30分 ；

色彩（水粉）：2个小时，分值30分。
音乐类专业测试细则
音乐类专业测试包括笔试、基本素质面试和专业面试，各占测试总成绩的20%、20%和60%。（电视播音主持类专业测试只进行专业面试）
笔试内容为基础乐理知识，考试时长40分钟，分值100分。（笔试文具自带）
基本素质面试，包括视唱一条旋律（五线谱或简谱自选）、听音模唱，分值100分。
专业面试按报名项目分项进行，分值100分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   
（一）舞蹈类 
1.自选一段剧目现场舞蹈表演，限时3分钟。（用U盘自备mp3格式的伴奏）
2.跳、转、翻、软度、控制能力等舞蹈基本功现场展示。

3.加试：自选一首歌曲现场表演。
（二）声乐类 
1.美声唱法：自选一首歌曲现场演唱表演。（中外歌曲均可；用U盘自备mp3格式的伴奏，如需要现场钢琴伴奏的，自备演唱歌曲的歌谱）
京剧：自选一段京剧选段演唱，配合身段表演。（用U盘自备mp3格式的伴奏或清唱）
2.现场进行声乐基本条件测试（包括音色、音域、气息等）。

3.加试：自选一段舞蹈或一项乐器（含钢琴）现场表演。
（三）乐器类（管弦乐类、民乐类） 
1.自选一首乐曲现场演奏，限时5分钟。
2.加试：自选一首歌曲现场表演。

（四）电视播音主持类：

包括新闻播音、绕口令，栏目主持，现场抽题。

1.看稿播报一条新闻。

2.快读一段绕口令。

3.按照题目要求主持某栏目（约一分半钟），此项测试须脱稿。

4.加试：自选一首歌曲或一段舞蹈、一项乐器（含钢琴）现场表演。
（以上各类测试中所用的乐器，除钢琴外，需要自带）
附则:《胜利一中2017年“艺体特长生招生”专业测试细则》解释权归胜利第一中学。


